
 
 

 

 

 

 苏科高函〔2021〕37号 

 

关于召开全省高新条线业务培训会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、县（市）、国家和省级高新区科技局： 

为做好2021年高新条线相关业务工作，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

申报组织工作，经研究，定于4月22日采用“科技视频会议系统”

召开全省高新条线业务培训会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会议时间 

2021年4月22日，会期半天，14:00开始。 

二、参会人员 

各设区市、县（市）、国家级高新区、省级高新区科技部门

高新处（科）负责人及业务经办人员。各县（市）、国家级高新

区、省级高新区由所在设区市负责通知和组织（分会场设在各设

区市科技局）。 

三、培训内容 

1、2021年高新技术企业申报工作要求及注意事项； 

2、高企辅助材料提交系统地方主管部门审核操作注意事项； 

3、高企更名（重大事项变更）工作要求及注意事项； 

4、2021年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工作要求及注意事项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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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2021年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要求及注意事项； 

6、省重点研发计划（产业前瞻与关键核心技术）项目验收

注意事项。 

四、其他事项 

1、各单位要严格落实参会人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，拟

参会人员会前14天内如有新冠肺炎疑似症状、疫情严重地区人员

接触史、疫情严重地区驻留史，或会前出现发热、干咳、乏力等

疑似情况的，应更换其他人员参会。各分会场的疫情防控工作由

各设区市科技局负责，按照所在地疫情防控政策执行。分会场参

会人员需出示健康绿码方可进入会场参会，会议期间参会代表需

全程佩戴口罩。 

2、请各设区市科技局负责视频会议保障的技术人员主动加

入“江苏科技视频会议”QQ群（群号195522173），并于2021

年4月20日9:30-18:00配合做好网络和设备调试工作。联系人：何

如徽，13951660728。 

3、会议联系人： 

省科技厅高新处    李天童  025-57715164 

省生产力促进中心  任海玲  025-8548597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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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4月16日 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
